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申請檢核表
	申請機構名稱：
	

	學研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填表人簽章：
	
	填表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一、申請應備文件

	檢查項目(申請機構勾選)
	備註

	申請必要文件
	1.申請公文函一式一份
	□ 有

□ 否
	

	
	2.申請計畫書一式一份
（雙面列印）
	□ 有，活頁裝訂或膠裝
□ 否 
	

	
	3.計畫書電子檔一份
	□ 有，燒錄成光碟片
□ 否
	

	
	4.學研機構參與合作研究意向書一式一份
	□ 有，完成用印並檢附於申請書中
□ 否
	

	視計畫需要應檢附文件
	1.計畫內容涉及人體試驗、基因重組、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動物實驗等事項
	□ 有，並檢附下列文件於申請書中：

□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
□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
□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
□ 否
	

	
	2.利益迴避人員清單
	□ 有
□ 否
	

	二、計畫書內容

	聲明書
	· 1.申請機構聲明書，並由計畫總主持人簽章
	

	
	· 2.學研機構聲明書，並由學研機構主持人簽章
	

	綜合資料
	□ 1.申請總表依計畫書表格詳實填列，如屬園區分公司者應註明公司全名
	

	
	· 2.申請機構基本資料，已依公司現況詳實填列，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 3.計畫總主持人由申請機構在職人員擔任，且在職期間涵蓋整個計畫期程
	

	
	□ 4.學研機構屬公私立大專校院、公立研究機構及經國科會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 5.學研機構主持人資格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
	

	公司現況
	□ 1.公司簡介應依公司成立背景、經營團隊、人力分析等章節逐要敘明

□ 2.財務概況應填列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簡明損益表
□ 3.公司目前所發展之前瞻核心應用創新技術與產品、公司未來三年之研究發展整體計畫（研發roadmap）、近三年研究發展成果（含專利、技轉及論文等）等逐要敘明

□ 4.三年內合作企業曾獲得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補助或輔導之計畫應依填表說明填列。
	

	計畫內容
	□ 1.計畫摘要、計畫背景目的重要性、國內外產業發展現況及差異性分析(請務必敘述國內外發展趨勢、專利佈局及智財權分析及本計畫差異化分析)、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研究設備投入情形等。

□ 2.產學計畫分工內容、預計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預定進度，應針對申請機構及學研機構分別填寫敘明。

□ 3.預估結案三年內可衍生營業利益，以及技術移轉、專利、人才培育、論文著作、公司對本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後續運用開發之預期效益、其他產業效益等分別填列之。
	

	計畫人力配置
	□ 1.申請機構人力配置及學研機構人力配置應分別填列敘明
□ 2.擔任之工作與其職務、學經歷應與計畫內容相符且合理，且工作內容須具體說明
□ 3.學研機構人力配置，應依「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類別之順序分別填寫
	

	計畫經費
	□ 1.計畫經費總表合計=申請機構申請補助款+學研機構申請補助款+申請機構自籌款。

□ 2.申請機構申請補助款限於人事費

□ 3.學研機構申請補助款=業務費（人事費；耗材、物品及雜項）+研究設備費+管理費

□ 4.申請機構自籌款=自行負擔之人事費+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研究設備攤銷費+其他研究費
□ 5.申請機構補助款及學研機構補助款合計不得超過1,000萬元；且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
□ 6.學研機構補助款占總申請補助款之比例不得低於30％
□ 7.申請機構研究設備攤銷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30％
□ 8.學研機構管理費，以人事費（不含研究主持費）、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研究設備費之總和計算，最高以15%為上限。
	









































